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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 于2023年7月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3年7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11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11名。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情况符合《公

司法》、《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审议〈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募资产管理计划2023年第2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同意《财达证券稳达三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2023年第2季度报告》和《财达证

券稳达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2023年第2季度报告》。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预审通过。

特此公告。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603025� � � � � � �证券简称：大豪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3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3年7月19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郑佳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职工代表监事， 与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监事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任期三年,与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0日

附：郑佳女士简历

郑佳女士，1981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1999年9月至2003年6月，在北京工商大学机械

工程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学习，获得工学学士学位。 2010年3月至2013年6月，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

管学院项目管理专业学习，获得工程硕士学位。 2003年7月至2020年5月任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部质量工程师，2013年4月至2020年5月兼任公司质量部经理助理。 2020年6月调任公司人力资源

部负责薪酬管理工作，2022年3月至今任人力资源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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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3574� � � � � � � � � � �债券简称：华体转债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券持有人减持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45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获准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华体转债” ）20,880万元，每张面值100

元，共计208.80万张，发行价格为100元/张，期限6年。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中，债券持有人深圳市林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林园

投资” ）通过自主发行并管理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计持有华体转债共845,570张，约占华体转债发

行总量的40.50%。（《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债券持有人增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9）

公司于2023年7月19日接到林园投资的通知，截止2023年7月19日，林园投资及一致行动人汉中

林园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持有华体转债共635,080张， 约占华体转债发行总量的

30.42%；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华体转债210,490张，较上次公告比例减少10.08%，

减持比例超过10%。

具体变动明细如下：

持有人名称

本次变动前持有

数量（张）

本次变动前持有

比例（%）

本 次 变 动 数 量

（张）

变动后持有数量

（张）

本次变动后持有

比例（%）

林园投资及一致

行动人汉中林园

投资基金管理合

伙企业 （有限合

伙）

845,570 40.50% 210,490 635,080 30.42%

特此公告。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688255� � � � � � � � �证券简称：凯尔达 公告编号：2023-024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发明专利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杭州凯尔达电焊机有限公

司于近期收到1项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如下：

发明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

申请日

授权

公告日

专利权人 专利期限

实现等离子切割机

主电弧与转移弧快

速切换的识别电路

ZL�2017�1�

1244557.X

2017年11月30

日

2023年04月14日

杭州凯尔达电焊机

有限公司

20年（自申请日

起算）

上述发明专利“实现等离子切割机主电弧与转移弧快速切换的识别电路” 的取得是公司核心技术

之“数字逆变焊接技术” 的体现和延伸。 本次发明专利的获得不会对公司近期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

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优势，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提升公司

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20日

凯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基金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凯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凯石澜龙头经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凯石岐短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季度报告全文已在本公司网站（www.vstone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

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 披露， 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021-60431122）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凯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002773� � � � � � �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2023-050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

《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KH607片

剂型：片剂

适应症：抑郁症

注册分类：化药1类

通知书编号：2023LP01435、2023LP01436、2023LP01437

审批结论：同意开展用于治疗抑郁症的临床试验

二． 产品简介

KH607是我公司自主研发的小分子r-氨基丁酸A亚型（GABAA）受体正向变构调节剂，属于

化药1类创新药，剂型为口服固体制剂片剂。 前期已完成的研究结果显示KH607片安全有效，具有良

好的抗抑郁作用，有望克服目前一线抗抑郁药起效慢且服用周期长的缺点，预期具有良好的临床应

用前景。

三． 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药品从研发、临床试验、审评和审批的结果以及时间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9日

摩根景气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更新）提示性公告

摩根景气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全文于2023年7月20日在本公司网站(am.

jpmorgan.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

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9-488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2023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002586�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围海 公告编号：2023-060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修改或新增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3、2022年4月12日，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舜农” ）与杭州光曜致新钟洋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光曜钟洋” ）签署了《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根据《股份表决权委托

协议》自光曜钟洋取得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围海股份” ）169,902,

912股股份至宁波舜农收购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光曜钟洋的合伙份额最后收购日止，

委托方光曜钟洋将其持有的169,902,91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4.85%)对应的全部表决权等股东权

利委托给受托方宁波舜农行使，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中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宁波舜农及其一致行动人光曜钟洋）（补充后）》。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2023年7月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58）。

2、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7月19日（星期三）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3年7月19日的交易时间， 即 9:15—9:25,9:30—

11:30�和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7月19日9:15至2023年7月19

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波市鄞州区广贤路1009号公司12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主持人：汪文强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0人，代表股份618,945,32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4.0930％。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492,677,20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3.057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36人，代表股份126,268,12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035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7人，代表股份156,268,12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657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30,00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219％。 通过网络

投票的中小股东36人，代表股份126,268,12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0353％。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601,609,6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1992％；反对17,335,68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38,932,43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9064％；反对17,335,685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09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601,609,6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1992％；反对17,335,68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38,932,43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9064％；反对17,335,685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09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601,609,6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1992％；反对17,335,68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38,932,43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9064％；反对17,335,685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09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选举沈海标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601,596,3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1970％；反对17,335,68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008％；弃权1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2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38,919,13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8979％；反对17,335,685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0936％；弃权1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5％。

是否当选：是

4.02选举杨智刚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601,609,6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1992％；反对17,335,68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38,932,43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9064％；反对17,335,685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09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是否当选：是

4.03选举张晨旺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601,609,6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1992％；反对17,335,68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38,932,43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9064％；反对17,335,685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09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是否当选：是

4.04选举毛纪刚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601,776,4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261％；反对17,168,88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7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39,099,23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0132％；反对17,168,885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8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是否当选：是

4.05选举徐建国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560,120,2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4959％；反对17,168,88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739％；弃权41,656,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730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97,443,0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3563％；反对17,168,885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868％；弃权41,656,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568％。

是否当选：是

4.06选举汪文强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559,980,3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4733％；反对17,168,88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739％；弃权41,796,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752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97,303,1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2668％；反对17,168,885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868％；弃权41,796,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464％。

是否当选：是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01选举张炳生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559,800,2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4442％；反对17,335,68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008％；弃权41,809,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3,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754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97,123,0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1516％；反对17,335,685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0936％；弃权41,809,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3,3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549％。

是否当选：是

5.02选举徐群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559,980,3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4733％；反对17,168,88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739％；弃权41,796,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752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97,303,1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2668％；反对17,168,885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868％；弃权41,796,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464％。

是否当选：是

5.03选举钱荣麓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559,980,3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4733％；反对17,168,88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739％；弃权41,796,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752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97,303,1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2668％；反对17,168,885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868％；弃权41,796,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464％。

是否当选：是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6.01选举孙旱雨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559,967,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4712％；反对17,168,88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739％；弃权41,809,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3,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754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97,289,8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2583％；反对17,168,885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868％；弃权41,809,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3,3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549％。

是否当选：是

6.02选举金彭年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559,980,3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4733％；反对17,168,88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739％；弃权41,796,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752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97,303,1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2668％；反对17,168,885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868％；弃权41,796,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464％。

是否当选：是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围海股份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

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

结果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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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近日召开了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王可飞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 本次

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七届监事会

股东代表监事之日起三年。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王可飞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 历任围海建设事业部财务

经理、财务部副经理、财务总监；现任台州海弘生态建设有限公司监事、北京聚光绘影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雄县安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监事、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浙江省围海

建设集团工程开发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截至公告日，王可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王可飞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查，王可飞先生于 2022�年 11�月 25�日受到深交所的通报批

评处分，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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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7月

14日以书面、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董事会于2023年7月1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沈海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认真审议研究，全体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审议，同意选举沈海标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杨智刚先生、张晨

旺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二、会议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

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

新一届成员，任期三年，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各专门委员会具体成员组成如下：

1、审计委员会：徐 群（主任委员）、沈海标、钱荣麓

2、提名委员会：张炳生（主任委员）、毛纪刚、徐 群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钱荣麓（主任委员）、张晨旺、张炳生

三、会议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设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并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为适应战略发展需要，确定公司发展规划，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董事会的决策效率和工作质量，

公司董事会设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根据上市公司相关规范，经董事长提名，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由沈海标先生、杨智刚先生、张炳生先生3名董事组成，沈海标先生为主任委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为止。

四、会议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汪文强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总经理，任期

三年，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五、会议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毛纪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俞元洪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聘任李威先生、付显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沈旸女士为公司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聘任宋敏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上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沈旸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不存

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所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本次董事会召开前，沈旸

女士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电话：0574-87911788

传真：0574-87901002

电子邮箱：ir@zjwh.com.cn

联系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广贤路1009号

邮编：315103

六、会议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夏商宁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夏商宁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0574-87911788

传真：0574-87901002

电子邮箱：ir@zjwh.com.cn

联系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广贤路1009号

邮编：315103

七、会议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的公告》。

八、会议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2023年7月）》。

九、会议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2023年7月)》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修正案（2023年7月）》。

十、会议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

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的《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2023年7月）》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工作细则修正案（2023年7月）》。

十一、会议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

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的《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2023年7月）》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

则修正案（2023年7月）》。

十二、会议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改〈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的《总经理工作细则（2023年7月）》及《总经理工作细则修正案（2023年7

月）》。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日

附件一：董事长、副董事长简历

沈海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12月出生，硕士学位。曾任职于余姚市水利局，现

任宁波舜瑞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总

经理。

截至公告日，沈海标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沈海标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宁波舜农集团有

限公司担任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除此之外与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

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

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有关董事

任职资格的规定。

杨智刚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1月出生，硕士学位。现任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总经理。

截至公告日，杨智刚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有关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张晨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年10月出生，1990年12月至1994年12月在空军八

六九九一部队服役， 中共党员， 大专学历，1996年6月至1997年6月任浙江省围海工程公司办公室职员，

1997年河海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进修一年，1997年6月至1999年6月任浙江省围海工程公司施工员，1999

年6月至2006年7月任浙江省围海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市场经理，2006年7月至2012年12月任宁波

甬商发展研究会副会长，2012年12月至2014年10月任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2014年10月至2019年7月任浙江围海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9年8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2021年2月

至今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公告日， 张晨旺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002,400股股份 （持股比例为0.09%）， 间接持有公司

1.61%的股权，张晨旺先生在持股5%以上股东宁波源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副董事长，除此之外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核查，张

晨旺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

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附件二：专门委员会简历

沈海标先生：简历见附件一。

杨智刚先生：简历见附件一。

张晨旺先生：简历见附件一

毛纪刚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年11月出生，大学学历。 1994年8月参加工作，先后

在三七市镇中心小学任教、三七市镇政府任财政所副所长、余姚市审计局任科长、余姚市交通运输局任

科长、宁波舜建集团有限公司任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公告日，毛纪刚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毛纪刚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中有关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张炳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法学博士，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联合博士生导师，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地方立法咨询专家，宁波市人民监督员。 现任申洲国际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1年2月至今任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公告日，张炳生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

上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查，张炳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

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

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

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

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意见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徐群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年11�月出生，九三学社社员，大专学历。历任余姚市

农机公司主办会计、财务科长，余姚永信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余姚中禾信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浙江

德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余姚分所所长，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分所所长；现

任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宁波分所所长。 2020年7月至今任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2021年12月3日至今任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公告日，徐群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

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查，徐群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

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意见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资格和条件。

钱荣麓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11月出生，学士学位。 曾任余姚市人民检察院反

贪局检察官，后从事律师工作二十余年，现任浙江阳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高级合伙人。 2022年2月至今

任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公告日，钱荣麓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

上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查，钱荣麓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

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

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

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

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意见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附件三：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汪文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 年11�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2021年2月至2023年7月任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22年3月至今兼任公司总经理、

法定代表人，兼任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公司负责人、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温州大禹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宁波源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日，汪文强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间接持有公司3.27%的股权，汪文强先生在持股

5%以上股东宁波源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除此之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

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

毛纪刚先生：简历见附件二

俞元洪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土木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

一级建造师。 1992年8月-2009年2月历任本公司舟山东港工程施工员、项目技术负责人、本公司工程科

副科长、副总工、工程部经理、常务副总工程师；2009年3月-2012年7月任本公司总工程师，兼任宁波高

新区围海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2012年8月-2019年8月，宁波高新区围海工程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9年8月至2020年1月浙江省围海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科创部部长，2020年1月

至2020年5月任浙江省围海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职务，2020年5月至今任浙江省围海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俞元洪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万股，间接持有公司0.11%的股权，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1）《公司

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

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付显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1974年1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一级建造师、造价工程师。 1997年7月入职公司，历任项目部科长、项目副经理、项目总工、项目经理、部门

副经理，2008年9月-2011年10月， 任四川江油龙凤水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1年10月-2015年12月，

任江苏围海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兼宁波高新区围海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0年4月

至2020年5月任总经理；2020年5月至今任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付显阳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间接持有公司0.13%的股权，与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1）《公司法》

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 期限尚未届满；（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

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李威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一级

建造师。 2003年9月-2012年10月任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乍浦港三期项目工程科长、乐清

胜利塘北片围涂工程项目副经理、 项目经理；2012年10月-2016年1月任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市场部副总经理、市场部总经理，2016年1月-2019年8月任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2019年8月至2020年4月任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副总经理，2020年4月

至今任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李威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间接持有公司0.02%的股权，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1）《公司法》规

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

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沈旸女士：198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运筹学硕士，特许金融分析

师。曾就职于上海复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7月至今担任浙江省围海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日，沈旸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

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

宋敏女士：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注册会计师。 曾任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高级审计助理、项目经理、高级项目经理、经理；杭州摘星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 宁波大智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22年7月至今担任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宋敏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

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

附件四：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夏商宁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3�年 1�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历任浙江省围

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助理、证券事务代表，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1

年11月至今任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夏商宁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

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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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7月

14日以书面、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各位监事，监事会于2023年7月19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会议由孙旱雨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认真审议研究，全体监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孙旱雨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孙旱雨先生简历如下：

孙旱雨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 5�月出生，大学学历。 现任余姚市河姆渡镇人

民政府农业农村办财政管理专员。

截至公告日，孙旱雨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孙旱雨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中有关监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备查文件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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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7月1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结合公司发展壮大的需要和长远发展规划，现

对公司组织架构进行调整。 本次组织架构调整系公司在现有组织架构基础上，结合公司进一步发展所面

临的内外部环境，对内部组织以及各部门职责进行优化，有利于公司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进一步提高

组织运营效率。

本次调整后的组织架构图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日

附件：组织架构图

西南证券双喜增利现金管理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23年第2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西南证券双喜增利现金管理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2023年第2季度报告全文于2023年7月20日在本

公司网站（www.swsc.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

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95355）咨询。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

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集合计划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7月20日

信息披露

202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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